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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  
 

 
「探索新路向－香港電力市場研究報告」－《選擇》月刊專題文章 

 
 
消費者委員會在去年 12 月發表題為「探索新路向－香港電力市場研究報告」，透

過歸納國際間電力市場改革的經驗，檢視香港電力市場的規管，研究競爭及可持續

發展等方向，提出以漸進及綜觀的方式改革香港電力市場，並就開放市場、發展可

再生能源（包括小型天然氣發電可行性）以及其他選項、提高能源效益、規管發展、

接駁輸電網、保障低收入消費者以及規管機構等方面提出十項建議。有關報告的詳

細內容，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consumer.org.hk/electricitymarket2014/report.pdf  
 
為進一步令大眾和消費者了解消委會所持的理據和立場，我們亦在今年 3 月至 6 月

期間，在消委會的《選擇》月刊內，就上述報告的一些建議，再進一步研究有關本

地，亞洲和其他地區經驗發表四篇專題文章，介紹有關改革香港電力市場的倡議，

當中的主題包括增加電力市場資訊的透明度、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處理能源貧

窮問題以及發展分布式小型發電機的市場競爭機遇。  
 
以下是四篇專題文章的撮要和檔案內容：  
 
選擇月刊第 461 期 — 提高電力市場資訊透明度—外國監管經驗：  
規管兩電營運的《管制計劃協議》將於 2018 年屆滿。兩電根據該協議公開發布的

年度報告甚為簡短，缺乏足夠資料讓公眾監察。反觀澳洲、英國及美國監管機構所

建立的相關制度，要求電力公司披露多方面的資料，遠較香港全面，令公眾易於理

解也更支持推動可持續能源政策。  
 
選擇月刊第 462 期 ─ 可再生能源海外發展經驗：  
現時全球不少地區都積極使用可再生能源，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配合環保與可

持續消費的原則。然而，在可再生能源發展初期，消費者無疑要承擔比使用化石燃

料為高的能源價格，但從經驗所得，隨著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日趨成熟，發電成本

能得以大大下降。發展至今，不少市場的可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的比例不斷增加，

成本亦能與傳統發電模式有所競爭。  
 
選擇月刊第 463 期 — 未來能源政策要考慮「能源貧窮」：  
消費者如不準備就緒，節約用電，未來的電費支出只會有增無減，原因是為滿足更

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和既定的偏重天然氣的發電燃料組合政策，無疑都會令燃

料費和電價大幅上升。以現時市場估計，電費有可能上調 50%（根據電力公司未來

5 年發展的推算和燃料組合引致的成本增加）。由於電力是各行各業和每一個消費

者不論直接或間接都要使用的能源服務，政府的能源政策有必要確保電價收費是社

會可負擔的水平。當中要考慮什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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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月刊第 464 期 — 建立分布式小型發電機促進競爭：  
政府今年 3 月 31 日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展開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文件

中提及分布式發電的發展機會。文件列舉醫院管理局和煤氣公司最近一項合作項

目—在大埔區一家醫院規劃建設一個小規模的熱電聯產發電機，利用從新界東北堆

填區所產生的堆填沼氣，為醫院供應熱力和電力。另一例子是位於九龍東的「零碳

天地」，其三聯供系統採用由廢棄食油煉製而成的生物燃料，既發電也善用餘熱為

該建築物提供空調和除濕。  
 
就以上專題文章的觀點，特別是有關國際經驗的參考，消委會希望能藉此促進各界

就政府最近有關檢討電力市場的發展和規管架構的公眾諮詢文件，有更深入的討

論，並踴躍表達意見。  
 
如對報告或上述文章有任何查詢，請與本人聯絡（電話：   電郵： 
  @consumer.org.hk）。  
 

 
消費者委員會  

策劃及商營手法事務首席主任  
熊天佑謹啓  

2015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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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及青山發

電有限公司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下稱兩

電）所簽訂為期十年的《管制計劃協議》

（下稱管制協議），將於2018年屆滿。

根據管制協議，兩電要保證提供足

夠的設施，以應付各自供電區現時及未來

的電力需要；同時，管制協議所提出的架

構，讓政府可規管兩電和監察其財政事

宜，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兩電須在其財

政年度結束後3個月內，將經法定會計核

實的管制協議下的公司財務報告提交給政

府；在對外公布集團年度報告時，也要附

有管制協議的公司報告。

《管制計劃協議》缺乏足夠資訊
公眾難作監察

兩電根據管制協議公開發布的年度

報告甚為簡短，只有寥寥數頁，內容包括：

1.	概括的營業資料、售電量（家庭、商業、

工業與基建公共服務四大類）和電價；

2.	基本的生產能力資料、不同燃料發電機

容量和僱員數目；及

3.	簡單的財務資料，如資產負債情況、收

入和准許利潤等。

此外，無論在項目或細節分類，兩電

的報告都不盡相同，難以比較兩家公司的財

務表現和營運效率。除了環境局能獲取深入

和較全面的資料外，任何公眾人士不可能根

據這些資料監察兩電表現，保障社會利益。

2012年12月，兩電就五年發展計劃

向香港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資料，涉

及$471億資本開支。兩電只向立法會披露	

5年發展計劃的資本預計總開支三大要

項所涉金額：（1）發電系統5年內須投資

$167億；（2）輸配電系統須投資$279億；

（3）顧客與企業服務須投資$25億。當中

僅中電就2014年的資本開支列出一些細節

資料，但項目詳情兩電均欠奉。同時，兩電

拒絕向立法會就未來市場需求及電網資本

細項投資，提供更多資料（例如資本開支

和售電量），兩電認為其中部分資料如被

公開，會令市民利益受損，兩電的理據是：

1.	 若披露涉及未來業務預測的資料，會令

供應商輕易估計某些項目的預算，或預

早得知兩電的需求，從而增加議價能力，

導致兩電資本開支或成本上升，影響未

來電費加幅，令市民的利益受損；以及

2.	如披露涉及合約需求及預計價格的資

料，將嚴重損害兩電與供應商議訂價格

及成交量的談判能力，令市民承擔更高

的成本。

3.	在不能公開發放這些資料的前提下，兩

電認為須要把這些資料保持機密，否則

可能違反香港聯交所上巿規則及損害小

股東利益，或觸犯《證劵及期貨條例》。

再者，每年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電

價調整時，立法會議員都會要求電力公司

就一些事項提供資料，如燃料成本的增長

速度及電力公司購買煤價及液化天然氣合

約進口價的變動情況，可惜兩電都會引用

商業合約資料須保密、不可向第三者披露

的條款，拒絕向立法會提供進一步資料。

根據現行管制協議而發放的市場資

訊，消費者難以得悉兩電電費是否反映成

本，工程專業難評估兩電輸電技術是否最具

效益，環保人士難確信兩電投放最適合香

港環保條件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發電組

合。反觀海外監管機構要求電力公司披露多

方面的資料，遠較香港全面，令公眾易於理

解也更支持推動可持續能源政策。

澳洲制度
澳洲能源管理局（Australian Energy 

Regulator）具有監察電力零售、批發市場

價格及規管市場的職能。

澳洲能源管理局調節網絡和監察批

發零售市場的功能，其職責包括設定接連

提高電力市場資訊透明度——
外國監管經驗

消費權益

兩電的年度報告甚簡短，缺乏足夠資訊讓公眾監察。

http://www.enb.gov.hk/tc/resources_publications/agreem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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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費用。澳洲監管者推動開放資訊的制

度，除了向消費者和持份者提供有關未來

預計的電力需求和滿足相關需求的發電和

輸電資本開支資料外，亦會收集消費者、

公共服務用電者和持份者對投資計劃的回

應，加以考慮，從而計算出更準繩的投資計

劃。電力公司披露的資料包括：

1.	未來５年高溫季度電力高峰需求、用電

量高的季節和用電量低的季節的年度增

長率；

2.	未來５年仔細分類（包括系統資產、輸電

計劃、供電可靠、技術計劃）資本開支；

3.	未來１０年輸電資本投資，包括變電

站、配電、連接電站；

4.	未來５年分類（包括維修、支援、檢查、

服務）營運開支；

5.	計算電力公司資本成本的方法；

6.	展示不同模式估計需求，計算偏差和比

較基準投資差距的資料。

英國制度
英國天然氣電力市場辦公室（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是監管天

然氣和電力市場的獨立、非政府國家監管

機構，主要職責是保障消費者在現有和未

來的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的利益，通過各種

方式，包括推動物有所值的電價和氣價；

為現在和未來幾代的消費者、家庭和工

業用戶，促進能源供應安全性及可持續發

展；以及監管市場競爭和運作。

英國天然氣電力市場辦公室為增加

市場資訊，要求電力公司提高其經營及盈利

等資訊的透明度，規定電力公司公布的年

度報告要顯示其收入、成本和利潤，必須獨

立顯示電力生產業務和零售供應業務的相

關數據和表現，當中須分別顯示不同發電

燃料的成本，也要分開顯示供應本地和出

口的數據。

該辦公室的網頁總結了六間具規模

電力公司的財務結果，報告以同一方式展

示，可以用於比較不同公司的表現，更可就

公司於不同時間的表現進行比較。辦公室

更不時發放輸電資料和電力零售市埸資訊

以便消費者選擇。

美國制度
美國的州制公共服務是由一個委員

會主理，由各州的公共事業委員會（Public  

Uti l ity Commission）、公共事業監管委

員會（Util ity Regulatory Commission）

或公共服務委員會（Pub l i c  S e r v i ce s 

Commission）負責監管公

共事業服務質素。

公共事業委員會有

別於一般由政府設立的監

管機構，是由一個或多個

當選委員組成的委員會，

負責監督私營電力公司、

屬於市政府的電力公司，

又或是當地政府擁有並經

營的電力公司。例如明尼

蘇達州公共事業委員會專責規管提供私有

電力、天然氣、電訊等公共服務的公司。該

委員會致力保障消費者，確保有關公司以

合理價格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務和適當投資

於基礎設施，並承諾改善環境。

公共事業委員會致力規範公用事業

服務，鼓勵創新，以及促進有競爭力的市

場。該委員會藉由聯邦法律或州法律強制

規定電力公司須披露燃料混合比例和污染

排放等資訊，供消費者參考。委員會規定

受管制的公用事業要披露燃料組合資訊

和排放情況予客戶瞭解。公用事業必須每

年兩次，以圖像或圖表描繪燃料組合、大

氣污染物排放量、發電量和成本計算等資

料，也要提供有效的節能措施。

此外，許多電力公司也必須符合訊息

披露的內容分類及格式要求，尤其是主要

用作電力公用事務的大型設施，相關文件

須符合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的內容分類及

格式要求。

這些電力公司的年度報告平均140

頁，當中除了包含一般的企業訊息、財務報

表、維修和巡查日程安排、環境投資資料

外，還需提供有關環保表現報告給環境保

護訊息署（EPA）和能源情報署（EIA）。

雖然上述數據都可通過政府的數據

庫公開找到，但用者必須具有對環境和數

據庫的專門知識來詮釋資料。上述披露資

訊的規範做法是為持份者，包括消費者，

提供方便和容易詮釋的環境訊息，全面提

升行業的透明度和市場監察能力。

總結
管制電力市場，持份者尤其是消費

者會有合理期望，希望政府可以透過管制

電力市場投資，讓市場能滿足輸電安全、

穩定、符合成本效益，並能有效達至減少

排放的環保目標，為香港建立可持續發展

的供電服務。

規管模式要以透明、公平、公正的原

則運作，可設立規範，規定電力公司披露營

運和財務資料的內容和格式，公眾和專業

監管團隊才可發揮監察和管制的作用，推

動兩電提高售電服務的效率。

海外經驗證明電力公司可以提供更

多資料而不影響運作，為了未來香港電力市

場的發展，政府有必要要求兩間電力公司

提供比現在更全面和深入的業績和財務數

據，讓公眾監察。不同業務須有單獨帳目報

告，增加資訊透明度，例如提供燃料組合比

例和污染排放的資訊，讓消費者能認知、參

與和決定香港的環保能源路向。�

提高電力市場資訊透明度——
外國監管經驗

澳洲電力公司披露的一些數據資料。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energy-companies%E2%80%99-consolidated-segmental-statements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energy-companies%E2%80%99-consolidated-segmental-statements


消費權益

現時全球不少地區都積極使用可再生能源，以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及配合環保與可持續消費的原則。然而，在可再生能源發

展初期，消費者無疑要承擔比使用化石燃料為高的能源價格，但從經驗所

得，隨着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日趨成熟，發電成本能得以大大下降。發展至今，不少

市場的可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的比例不斷增加，成本亦能與傳統發電模式有所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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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海外發展經驗

早於2002年，香港政府已研究引入

可再生能源發電，在《香港使用可再生能

源的可行性研究》第一階段報告中，提出

在目前《管制計劃協議》的監管框架下發

展可再生能源發電。研究預計本地的可再

生能源資源，在適合的商業條件和模式下，

可在2012年供應全年電力需求量的0.7%

至1.9%，在2017年供應1.2%至3.5％，及至

2022年，可供應2%至4.3%。

2005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如何

在香港引入可再生能源諮詢公眾意見，回

應者支持採用太陽能、風力設施和轉廢為

能等可再生能源。公眾亦明白，為可再生

能源項目選址及支付初期投資費用，要考

慮實際因素。同年的電力市場檢討公眾諮

詢，政府已檢討應用太陽能光伏板及其他

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例如由電力公司興

建兩座具商業規模的風力輪機，研究進行

風力發電的技術可行性，從而瞭解香港使

用風力發電的效益和限制。

國際市場引入可再生能源的模式很

多，香港因土地資源問題，有建議可在內

地購置土地建造可再生能源發電廠，供電

至香港。也有建議由中華電力公司或香港

電燈公司（簡稱兩電）以外的其他公司競

投在本地獨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項目。政

府瞭解非兩電的供應者能否接駁電網供

電，是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最大關鍵。

由於香港未有法例規範接駁電網的

上網價格和合約條款，政府於2008年制定

《管制計劃協議》時，採用依賴電力公司自

行投資，並提供額外利潤作為推動可再生能

源發展的方案。可惜，儘管在《管制計劃協

議》下，准許電力公司賺取額外1%回報率以

投資可再生能源項目，但進展可說是乏善足

陳。及至2014年，根據政府統計數字，香港

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仍只佔0.1%；反之，

同期可再生能源燃氣卻由零增加至2.6%，

可再生能源燃油產品也增至佔總需求的

0.2%。依據《管制計劃協議》以回報率作誘

因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證明無效。

過去十年，可再生能源在海外不少市

場蓬勃發展，本會於2014年12月發表的電

力市場報告亦參考了不少歐美經驗，引證

可再生能源佔總燃料的比重，可以在十數

年間有顯著提升。事實上，亞洲不少地區

已制定和執行全面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其

經驗和成功之道，值得香港借鏡。

新加坡重點發展太陽能和風能
2008年，新加坡政府認定太陽能和

生物燃料為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重點。由跨部

門首長組成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為可持續

發展藍圖訂出「高效節能新加坡」戰略。貿

Wind power

Sola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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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工業部負責起草和實施能源市場政策，

集中推動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智能電

網、生物質能、燃料電池和能源效率。

早在2000年，新加坡已將發電廠和電

網分家，並於2004年在多用電量使用者零

售市場引入競爭，建立機制解決接駁電網

的供電問題，為可再生能源發展奠下重要基

石。2015年，新加坡政府預計，清潔能源產

業將貢獻約13億美元的地區總產值。

此外，新加坡政府為清潔能源項目提

供約2.8億美元的資金，重點發展太陽能，

又透過類似的環境可持續發展基金鼓勵

創新方案，發展可再生能源。基金更允許

參與項目的研究單位利用公共基礎設施，

測試其研究的可再生能源技術，例如，該

基金資助項目參與者在一所學校安裝14.5

千瓦電網連接的太陽能系統。加上挪威、

德國、丹麥和印度等國近年在新加坡的投

資，令可再生能源成為新加坡另一產業。

台灣採用電價補貼
促進多元化能源選擇

台灣政府訂出自給自足的能源保障

政策。2009年，政府通過可再生能源發展

法（REDA），目標是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發

電容量，至2025年達到全台灣總可發電量

的16%。根據REDA，利用電價補貼或上網

電價補貼（Feed In Tariff或FIT）的方式，調

節不同種類的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確立

太陽能、陸上風能、海上風能、生物質能及

水力等可再生能源的角色。

目前，台灣的兩個商業化可再生能源

行業是風能和太陽能。台灣目前擁有530兆

瓦的在岸風能裝置。政府計劃再建設450兆

瓦在岸風力渦輪機和600兆瓦離岸風力發

電機，到2030年，發電容量可達4200兆瓦，

包括1200兆瓦在岸風電裝置和3000兆瓦離

岸風電裝置。在2015年，有關部門更補貼兩

個離岸風電試點項目的50％資本支出，覆蓋

4個風力渦輪機的安裝。

台灣太陽能光伏板產業具有悠久的

歷史，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配備世界一

流的太陽能電池製造能力，目前佔全球市

場份額的17%，是太陽能光伏板的第二大

供應地區。政府的目標是750萬居民使用

太陽能能源，展望及至2030年，太陽能發

電容量將達到4500兆瓦。

南韓推動不同種類的
可再生能源技術發展 

2008年12月，南韓制定可再生能源

發展目標，及基本的戰略和行動計劃，重點

部署可再生能源分類（太陽能、風、生物能

源、廢棄物和地熱能），以應對氣候變化和

化石燃料的枯竭問題。同時，南韓政府致力

促進可再生能源產業，和增加可再生能源

佔總能源產量的份額，預計在2015年達到

4.3%，2020年佔6.1%，2035年則為11%。

南韓電力市場一度採用上網電價補

貼（FIT），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2012年，

更引入可再生能源組合標準（Renewables 

Portfolio Standard，RPS），目標是於2035

年可再生能源增至能源組合的11%。根據

RPS，發電量超過5000兆瓦的電力公司

（在2010年有14間），在2012年的可再生

能源產量必須最少達到2%，在2022年要

擴大至10%。符合RPS要求的可再生能源

種類，包括太陽能、生物、風能、水能、燃

料電池、氣化或液化煤技術、海洋、廢物、

地熱和氫氣液化能量。不同的可再生能源

技術被分配不同的比重，藉以推動個別可

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

RPS的主要設計特點，是電力公司須

提交可再生能源證書（REC），以示達到其

RPS目標。獲取REC的方式，包括通過REC

市場購買證書，或由該公司投資可再生能源

設施自行生產。

總結 
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成本無疑比化

石燃料高，單純依賴商業計算自行投資，未

必適合本港。從海外經驗所見，可再生能源

的發展須透過政府制定合適的政策、目標和

法例，引入相關技術和投資，才能成功，例如

仿效台灣和新加坡監管公平接駁電網售電，

令本地電力市場有條件引入可再生能源。

雖然政府已訂立減排目標，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但仍欠缺積極和具前瞻性的政

策推動可再生能源。單靠電力公司自行決

定，縱使能達到減排目標，也未必會採用

最適合香港長遠發展的模式。亞洲各地例

如台灣採用FIT促進多元化能源選擇的能

源政策，以及南韓的RPS偏重個別類型的

可再生能源政策，均值得香港借鏡，有助

定出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路向。�

現時發電成本1：$0.666

歐洲補貼可再生能源（太陽能或風能）的發電成本約$0.414 - $1.269（平均$0.8415）

假設香港可再生能源佔能源組合5%2，發電成本約$0.693

如每度電費增加約$0.03，香港的能源組合便可能
有約5%是可再生能源，你會支持嗎？

上述推算是假設電網分銷及零售成本（電網費）不會因能源組合的變化而大幅改變，而以上所列
發電成本是以港幣計算的每度電發電成本。

1. 	基本電費 = 發電成本 + 電網費。假定發電成本佔基本電費50%，以中電2014年基本電費
每度電$0.884和燃料費$0.224計算，即發電成本為$0.884 x 50% + $0.224 = $0.666。

2. 	假設香港的可再生能源效率為歐洲發電效率的70%，發電成本為$0.06（$0.8415÷70% x 
5%）＋$0.633（$0.666 x 95%）= $0.693。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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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資料，香港一般家庭的電費

支出佔其總支出不足2％。可是，2006年，本

會引用一項調查指出，89％的低收入家庭

受訪者認為水、燃氣和電的收費為高。2013

年有社福機構估計，多達20萬受惠人士的

電費支出佔家庭收入10％以上。如果政策

只着重對電費支出佔家庭總支出2％的一

般用戶的影響，而忽略低收入家庭，可能間

接令最弱勢的消費者（但不一定是最大污

染者)要為社會達致環保目標和燃料組合政

策，付出較高且不合比例的代價。

扶貧委員會於去年11月29日發表

《2013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按「相對

貧窮」概念，以稅前及福利轉移前的每月

消費者如不準備就緒，節約用電，未來的電費支出只會有增無減，原因是為滿足更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

目標和既定的偏重天然氣的發電燃料組合政策，無疑都會令燃料費和電價大幅上升。以現時市場估計，電費

有可能上調50%（根據電力公司未來5年發展的推算和燃料組合引致的成本增加）。由於電力是各行各業和

每一個消費者不論直接或間接都要使用的能源服務，政府的能源政策有必要確保電價收費是社會可負擔的

水平。當中要考慮什麼因素?

住戶(或家庭)入息的中位數50%劃線，定

出「貧窮線」。收入低於「貧窮線」的家庭

被定義為貧窮戶。不同人數家庭的「貧窮

線」不同，按2013年的情況，5人家庭每

月收入低於$16,000，4人家庭每月收入

低於$15,400，或3人家庭每月收入低於

$12,500，屬貧窮戶。這類家庭的人口達

41.4萬。假設以香港平均每月每戶電費開

支約$500計算，現時佔貧窮戶收入3.1% 

至4%以上。若未來7年電費增加50%，而

貧窮戶的收入沒有改善，電費開支佔他們

收入比例會上升至大約4.7%至6%，不難

推算「貧窮線」以下的極低收入住戶，他

們的電費開支比例會更高，長遠而言可能

達至10%或以上。

在寒冷及酷熱天氣下   
須節省能源支出

國際間將電費和燃料開支佔家庭收入

10%的貧窮住戶定義為「能源貧窮」。歐洲

和澳洲計算用作取暖或開動冷氣的能源支

出超過家庭收入10％的人口，藉以制定指

標評估能源政策對「能源貧窮」消費者的影

響。在英國，利用「能源貧窮」住戶數據，分

析因負擔不了燃料支出而關掉取暖設施，以

致出現健康問題和死亡率增加的影響。澳

洲則關注在極端高溫下，昂貴電費會否令這

些消費者減少開冷氣而影響健康。

除促進競爭和要求能源供應商向政

府提供改善能源效益的建議外，外國處理

「能源貧窮」的政策方針主要集中在三方

未來能源政策要考慮 「能源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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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電力公司推出優惠措施，調控電費結

構，或制定社會福利措施。換句話說，解決

低收入消費者的能源需要的責任是否應該

由電力供應商承擔，或香港政府在制定電

價政策時加以考慮，抑或是制定福利政策

時考慮直接補貼。

本港釐定公共交通票價和關注某類

消費者的交通費負擔能力時，也有兩種做

法。例如65歲以上長者及65歲以下的傷殘

津貼受惠人士的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是

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統籌，屬社會福利措

施。而運輸及房屋局在制定港鐵公司的票

價調整機制時，則考慮了市民的負擔能力，

屬運輸政策措施。

本港處理「能源貧窮」問題
要考慮的準則

不論是透過控制電費結構，抑或採用

社會福利措施，或是混合兩種措施的做法

來處理「能源貧窮」問題，當中要考慮的準

則包括：

●	 環保：電費結構應該提供鼓勵措施，讓

消費者控制他們的用電量；

●	 累進性：電費結構不應導致低收入家庭

的負擔相比高收入家庭所付出的比例

為高；

●	 電力公司收入：電費結構應符合「管制

計劃協議」下的准許收入；

●	 管理：管理措施應精簡有效，太複雜反

而得不償失，令有需要幫助的消費者望

而卻步；

●	 透明度：定價結構應該容易被公眾理

解，一定程度反映成本。

現時香港的「能源貧窮」問題儘管尚

未響起警號，但亦不容忽視，當電費不斷上

揚，問題可能會急劇惡化。現時電力公司亦

有減少住戶用電的安排和補貼貧窮戶電費

開支，不會因貧窮戶未能支付電費而中斷服

務，對處理「能源貧窮」有所幫助，但並不

是針對根源的最有效方案。

環保公義：未來政策對低收
入家庭及劏房戶的影響

要處理「能源貧窮」問題，本會認為

有關當局要開展研究，以瞭解未來環保目標

和既定的偏重天然氣的發電燃料組合政策

所引致的電價增加，對低收入消費者的影

響，特別是他們的負擔和責任，會否比高收

入家庭沉重。

另一方面，與「能源貧窮」相關的劏房

戶用電開支問題，也有必要進行研究和調

查，掌握劏房戶用電開支的情況：（1）劏房

戶集合用單一電表，集體計算用電量，導致

他們「跌入」電費結構中的高消費類別，因

此要付出更高電費；（2）劏房屋主有否剝削

住戶，通過租約中的協定電費，收取比實際

結算的電費更高的金額；（3）劏房租戶是否

知道他們的實際用電量，能否受惠於電費

結構鼓勵措施。

在未來電費不斷上升的年頭，政府和

電力公司制定和檢視電費時，務請考慮這群

沉默被動的消費者的困境，制定相關舒困

措施，照顧這群弱勢的消費者。�

未來能源政策要考慮 「能源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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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分布式發電？
分布式發電是採用小規模發電的

技術，是最接近最終用戶的電力生產方

法。分布式發電技術通常包括獨立的燃氣

熱電聯產系統和三聯供(或稱三聯產)系

統，或配合可再生能源組合發電。熱電聯

產（Combined Heat and Power，CHP）

系統是用比較清潔的燃料（例如天然氣

或轉廢為能所用的生物燃料）發電，並

使用發電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餘熱

（residual heat），作加熱及保暖之用。三聯

供（Combined Heat, Power and Cooling，

CHPC）系統則是把熱電聯產系統產生的熱

能，用於加熱、保暖及冷卻用途。

有關裝置會較接近甚或位於相關設

施內，例如酒店、醫院、學校、屋苑等不同

地方，優點在於發電效率比傳統發電模式

高，管理和控制較靈活，環保表現更佳，可

靠性亦毫不遜色。

傳統電力模式利用遍遠位置的大型發

電廠的發電機組生產電力，供應電力給消

費者。分布式發電系統採用為數眾多的小規

模發電機組，為身處的建築物或鄰近設施提

供電源，不需完全依賴大型輸電網絡系統。

分布式發電技術產生的功率容量範圍可由 

1兆瓦（MW）至200兆瓦（MW），大致可供

300至60,000住戶每天使用，而電力公司的

發電機組規模往往超越1000兆瓦。

 

傳統發電——集中供電模式
的效率問題

目前香港的電力生產是以集中式發電

為主。電力於電廠中經燃燒燃料例如煤和

天然氣或核能產生，然後經高壓電纜穿山

越嶺傳送至區域變壓電站，再分布至每家每

戶。整個發電和傳輸系統要清楚計算各區

最大的電使用量，以最大基數設計系統的承

受能力，以滿足在繁忙時段可能出現的龐大

電力需求。集中式化石燃料發電廠系統，需

要有運送燃料的基建投資例如碼頭、鐵路

和管道等，以提供穩定的燃料供應。系統需

長時間運作才可達至有顯著經濟規模效益

的電力生產。這模式要求大額資本投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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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發電 分布式發電

熱電聯產

三聯供可再生能源

中央電廠

煤
天然氣

石油
核能

太陽能發電

風力發電

電壓調校設備

由分布式發電系統產生的剩餘電量

家居
家居

商廈 / 設施

公共設施
商廈 / 設施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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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的控制權相應傾向集中，優點是運作由

中央策劃與統籌，但亦提高了生產成本。

集中式化石燃料發電廠系統最大的

缺點是，發電時，長距離的傳輸和變壓過

程，會大大損耗熱能和發電功率。分布式

發電如「零碳天地」的三聯供系統配合太

陽能電池板裝置產生電力，除供給建築物

自身獨立使用外，也連接上電網，為其他消

費者供應剩餘未使用的電力，全面提升發

電效率，做到「電」盡其用。

分布式發電配合清潔能源
事實上，如有周詳計劃，分布式發電

可以配合各區的可再生能源資源包括風能、

太陽能和地熱等，在不同程度上滿足各區

的電力需求。值得探討的方案，包括：啟德

發展區可配合區域供冷系統，設計為應用熱

電聯產的建築群組，東北發展新市鎮則可

設想為燃氣供應配合太陽能互補三聯供系

統，或將大嶼山北發展區設計為風能發電互

補三聯供系統。以小規模的水力、風能或太

陽能發電配合燃氣發電系統，所需資本有

限，是非常符合成本效益的發電方法。

不同城市的分布式發電發展
分布式發電多以燃氣熱電聯產配合

再生能源發電。熱電聯產裝置的發電效率

較燃煤發電高出一倍以上，主要原因是熱

電聯產能善用在發電過程中產生的熱能，

用作供熱，例如提供暖氣和熱水。全球許

多城市已經加裝分布式供應能源網絡，包

括倫敦、東京、巴黎、柏林、莫斯科、聖彼得

堡、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維

也納、漢堡、悉尼和巴塞羅那等。

日本於2002年出現第一代家用熱電

聯產機組，為達致提高能源效益的目標，越

來越多家庭採用燃氣熱電聯產裝置，也有

使用應用燃料電池（fuel cell）技術的市場

產品，日本消費者享有不同的選擇。家用燃

氣熱電聯產裝置其中一個優點是體積小和

容易安裝，能夠在地區上廣泛應用。

在東京有商業集團，為獲取政府的

低排放建築認證，除提醒居民節能和使用

可再生能源外，也採用了高效的天然氣為

發電燃料，裝設熱電聯產系統，為其54層

的商廈提供電力和熱能。

早在2003年，美國芝加哥已利用

1.75兆瓦的熱電聯產系統為其著名的科學

與工業博物館（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提供高達80%的熱氣、熱水和

電力。機組通過發電而產生熱能，除為該

博物館提供照明外，熱能可轉化為蒸氣，供

加熱、冷卻之用。此外，三藩市某航空公司

的酒店近期安裝了兩個65瓦（KW）的微型

燃氣渦輪發電機，除了為這座32層500多

個房間的建築物供電外，所產生的熱能也

可用於酒店的熱水供應，提高能源效率。

在倫敦北部伊斯靈頓（Bunhil l），有

電力公司在市內設置了一個1.9兆瓦的熱電

聯產裝置，可以滿足850家用戶及兩項康

樂中心等公共設施的電力和熱力需要。該

項目的第二階段會擴展至454家連接到網

絡的用戶，若有需要可把服務擴展予額外

1,000用戶。現有供熱管網已延伸至電力變

電站捕捉餘熱，進一步減低成本和不必要

的損耗。

悉尼市，作為低碳節能城市，其市政

廳大樓除作為辦公大樓，也身兼熱電冷三

聯供工廠的角色，為市內供電，降低了悉尼

市的年度碳排放3％，並令市政廳和市政廳

大廈的能源支出每年平均減少320,000澳

元。其投資雖大，但發電效率十分高，是政

府全力支持低碳政策的一大證明。

總結
香港處於亞熱帶地區，三聯供系統

是非常適合本地環境的分布式能源技術。

傳統大型電廠只能在高容量的條件下

有效運作，其規模生產不能迅速調整以適

應不斷改變的需求，故往往要有足夠的後備

電力，以滿足每年偶爾出現的最高需求。綜

觀全球發展，香港的電力市場無疑在未來

需要更靈活的發電模式，全面減低基本負

荷，及以更有效率和清潔的方法生產電力。

香港電力市場改革在未來充滿契

機，策劃得宜能讓市場持份者、新參與者

和消費者共享新技術和新商業運作模式所

帶來的好處。希望香港能善用良機，認真考

慮分布式發電的可行性和經濟效益，為香

港電力市場長遠帶來新景象！

政府今年3月31日就電力市

場未來發展，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

眾諮詢。諮詢文件中提及分布式

發電的發展機會。文件列舉醫院

管理局和煤氣公司最近一項合作

項目—在大埔區一家醫院規劃

建設一個小規模的熱電聯產發電

機，利用從新界東北堆填區所產

生的堆填沼氣，為醫院供應熱力

和電力。另一例子是位於九龍東

的「零碳天地」，其三聯供系統採

用由廢棄食油煉製而成的生物燃

料，既發電也善用餘熱為該建築

物提供空調和除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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